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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出台，金控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

8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就《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处于“洁净起步”阶段，规范关联交易行为至关重要。

2022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设立许可。自此，金融控股公司开启新征程，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在准入与退出、资本充足性以及关联交易等方面的全方位监

管。此外，光大集团、招融投资、万向控股等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行政许可申请也先

后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受理。在发展初期，规范关联交易行为是保证金融控股公司行稳

致远的关键一环。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相较于一般性的金融机构来说更为复

杂，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合理适度的关联交易可以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带

来协同效应，降低经营成本；但另一方面，关联交易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金融

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健发展。因此，有必要专门对金融

控股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定义、原则以及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办法》将有利

于金融控股公司在充分发挥规模效应、范围效应的同时，减少风险在集团内部的传播。

第二，《办法》从多维度提出针对关联交易的管理办法，对于完善我国金融控股

公司监管具有重要意义。在适用范围方面，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

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共同构成的金融控股集团都应该严格按照《办法》提

出的要求，规范其关联交易行为。在基本原则方面，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应当

遵循穿透识别、合理公允、公开透明和治理独立等原则。在主要内容方面，《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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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界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的内涵和外延，并在内部管理、关联交

易管理、报告和信息披露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

有效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同时持续完善关联交易管理架构，并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报告关联交易情况，还应该与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建立监管合作与信息共

享机制。在监管主体方面，《办法》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本级关联交易受中国人民银行

监管，附属机构关联交易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同时，注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

与协调。此外，《办法》设置了 1 年的过渡期，给予金融控股公司充分的时间进行整

顿和完善，确保关联交易管理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第三，金融控股公司应严格按照《办法》要求，强化针对关联交易行为的管理。

一是要提升关联交易管理的战略定位，将其作为并表监管的重要内容。金融控股公司

的管理层要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意识，对集团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和

把握，同时在借鉴国际上大型金融集团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抓紧出台关联交易风险暴

露的具体衡量标准。二是要建立健全金融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风险隔离机制，在增强

内部交易透明度的同时，降低其复杂程度，防止集团内部不同子公司通过不当关联交

易转嫁风险或转移利润，避免风险的过度集中。特别地，要重点关注金融控股公司与

核心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建设。此外，还应强化多种技术手段的应用，做好关联交易

风险的事情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应对。三是要增加金融控股集团的透明度。定期向

监管部门汇报大额内部交易情况，并对集团内部关联交易情况实时监测，上报相应的

评估报告。加强与关联交易相关的信息系统建设，提升数据质量，以满足关联交易管

理的需要。四是要对关联交易行为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如不得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子公司股东或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得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监管套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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